关于冷链测温系统采购的询价公告

1、 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采购需求，医院设备科室对冷链测温系统采购项目进行询价，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
2、 项目名称：冷链测温系统
1.项目预算：29120元
2.询价项目概况（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等）:
报价清单
	产品名称
	规格
	省平台代码
	配送企业
	单价
	数量

	冷链测温系统
	
	
	
	29120元
	1批


	一
	整套项目要求：

	1.1
	冷链监测系统总体技术要求：建立统一的应用平台，统一管理、简单维护，实现集中控制访问权限，集中管理身份、策略和服务；采用B\S架构进行软件部署；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保证系统和数据的安全，系统必须提供分级管理机制；整个系统能灵活定制、扩展，以应对可能不断变化、调整的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系统设计与开发的结构选择；系统必须建立分级管理机制，对不同层级单位、不同职责分工人员进行角色配置和管理权限分配。具体的角色配置和管理权限设置要求按照用户实际应用需求细分。

	1.2
	配置要求：
冷链系统1套；
[bookmark: _GoBack]无线温湿度传感器20台；
无线超低温传感器5台；
网关5台。

	二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的技术参数要求：

	2.1
	温湿度采集设备基于私有的无线通信技术，无线部署在不同区域，新增传感需要与现有区域网关设备兼容。

	2.2
	温湿度采集设备温度测量范围至少包含：-35～50℃，精度满足：0~50℃区间精度≤±0.2℃/-35~0℃区间精度≤±0.5℃，分辨率0.1℃；湿度测量范围满足：0～100%无冷凝，精度满足（10～90%）±2%RH/（0～10/90～100%）±4%RH，分辨率:0.1%RH 

	2.3
	温湿度采集设备供电采用市面通用电池，方便随时更换，满足自行更换的应急处理需求及设备现场检验需求

	2.4
	温湿度采集设备可定时上传采集器的数据，支持上传间隔设置，间隔时间1分钟~24小时可调。

	2.5
	温湿度采集设备电池续航能力在60秒采集间隔下≥18个月，可自动检测电池剩余容量，低于指定容量后设备自动发送电量告警，现场设备能够闪光报警。

	2.6
	温湿度采集传输距离≥300M，确保传感器远距离组网成功

	2.7
	温湿度采集设备采用挂孔安装或磁性吸附安装，方便库房和冰箱环境下实施部署。

	2.8
	传感器尺寸≤5cm

	三
	超低温无线温度传感器的技术参数要求：

	3.1
	温度采集设备基于私有的无线通信技术，无线部署在不同区域。新增传感需要与现有区域网关设备兼容。

	3.2
	温度采集设备温度测量范围满足：-200～150℃，精度满足：±0.5℃，分辨率0.1℃；

	3.3
	温度采集设备供电采用市面通用电池，方便随时更换，满足自行更换的应急处理需求及设备现场检验需求

	3.4
	温度采集设备可定时上传采集器的数据，支持上传间隔设置，间隔时间1分钟~24小时可调。

	3.5
	温度采集设备电池续航能力在60秒采集间隔下≥18个月，可自动检测电池剩余容量，低于指定容量后设备自动发送电量告警，现场设备能够闪光报警。

	3.6
	温度采集传输距离≥300M，确保传感器远距离组网成功

	3.7
	温度采集设备采用挂钩和强磁安装，方便安装在超低温冰箱的外部壳体上

	3.8
	温度采集设备具有开关机按键，方便不使用时关机，减少功耗。支持一键复位。

	四
	网关的技术参数要求：

	4.1
	支持WIFI、3G/4G（移动/联通）、蓝牙、sub-1G数据上传功能，并显示信号强度，并可智能切换。新增网关需要与现有区域传感器设备兼容。

	4.2
	设备能够连接超过200路无线传感器数据，可连接无线报警显示装置（警灯）。

	4.3
	设备采用DC供电，电源适配器为市面通用适配器，方便购买、更换。

	4.4
	设备配置高容量充电锂电池，系统断电后能够续航15小时以上。

	4.5
	设备具有触摸屏幕，屏幕≥3.5英寸，具备图形、数字显示功能。

	4.6
	设备屏幕可以显示网关名称（中文）、探头名称（中文）、探头序列号、温度、湿度、探头状态、信号强度、电量。

	4.7
	设备数据上传间隔可调整

	4.8
	设备数据存储容量≥800万条，具备断网续传功能，当远程网络中断后，网关可存储1周的数据，重新连接网络后，存储的数据能够重新上传到服务器。

	4.9
	设备可现场声、光、电报警，可超限报警，对于超限数据有明显的颜色提示。

	4.10
	设备具有断电报警功能，切换到备用电池供电时，后台、APP、小程序等可收到实时断电报警信息。

	4.11
	设备可以修改冷链平台服务器地址，方便用户自行维护。

	4.12
	设备后台设置变更后，智能网关可自动同步设置信息，支持系统远程升级。

	五
	系统功能：

	5.1
	系统需与现有全院冷链系统无缝连接，确保系统数据的连续性及同质化管理，可以与省疾控中心疫苗系统对接

	5.2
	实时显示：全程实时监控温湿度数据的同时，数据传输到管理平台并存为历史记录。

	5.3
	限值报警：可设置温或湿度上下限报警值，并根据设定的值进行报警；如冷链温度升级报警可电话语音报警；

	5.4
	报警管理：需支持报警事件处理和报警备案功能和管理人员登录及操作日志查询功能；实时显示产生的报警信息，可对报警信息进行处理（处理内容包括：报警原因、处理措施、处理时间以及处理人员等信息），措施处理原因可以自定义。

	5.5
	可设置多级报警，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及时处理的报警信息可自动升级并通知相关负责人，升级报警时间可设、报警级别至少支持3个级别（预警、报警、超级报警）。

	5.6
	管理权限：监控系统具有管理权限功能，普通人员只能对数据进行查看，高级管理员可以进行其他的相关设置操作。通过分配权限，各级用户可以通过该平台查阅对应权限所有的冷链设备参数，设置各项报警功能，远程查看设备当前温度数据，管理报警记录，生成温湿度监测记录清单和图表。

	5.7
	数据自动备份：各类监控、预警、处置等记录后台自动备份，数据至少可保存5年。

	5.8
	远程手机微信端浏览：支持将实时数据传输到管理平台，平台数据与监测主机数据同步，可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管理。

	5.9
	安全登录身份认证机制：需提供登陆双控认证机制，不仅需账号和密码的授权认证，登陆异常（密码连续报错、异地登录等）能提供手机短信认证。

	5.10
	系统具有冷链设备档案管理功能；监测系统需建立冷链设备的档案管理功能，对于传感器计量校准报告进行线上电子报告导入，并建立预警机制。

	5.11
	报表可实现导出、打印和查询功能。

	5.12
	系统支持手机APP、小程序、电脑端、TV端多终端应用，符合不同场景使用需求；小程序及APP支持以下功能：
组织查询：登录后自动进行权限判断，并可选择指定科室进行温度数据查询。
温度查询：实时显示所有冷链设备及当前温度数值、状态。状态值有超高、超低、正常等。
温度图形及数据列表：可显示指定冷链设备的实时温度曲线图形。也可切换至数据列表模式，显示温度数据。
报警信息：实时显示产生的预警短消息，自动发送。
系统设置：支持多组织的冷链信息管理等。

	5.13
	支持日常运维管理，包括设备状态、设备数量统计、冷链管理人联系方式等。

	5.14
	软件系统可提供相关技术专利 

	六
	售后服务

	6.1
	维修

	6.1.1
	设备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免费整机保修一年，需提供原厂保修承诺。保修后免收维修费，保证零配件供应10年以上；保修起始时间以医院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之日为准，不得用任何方式将设备到货至安装完毕验收后的该段时间，部分的或全部的计入设备的保修期

	6.1.2
	务必填报完整的配套消耗品、耗材的优惠投标价格，并提供相关注册证及注册表等证明材料（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或附系列可证明有效的文件）；如不随附消耗品、耗材报价，视为承诺免费供应

	6.1.3
	提供投标产品的彩页资料、详细技术指标及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承诺证明  

	6.1.4
	卖方提供完整的使用手册和维护手册各一套。投标即响应（如中标后）设备安装时提供维修资料及线路图纸

	6.1.5
	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设备的跟机操作规程（应包括：适用范围与对象、操作人员要求、开机前注意事项及检查程序、对病人或标本的处理及注意事项、基本的标准操作程序SOP、操作中注意事项/安全风险及禁忌症、关机程序及常规保养要求、消耗品、易损部件及日常维护内容）

	6.1.6
	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操作使用培训与维修技术培训

	6.1.7
	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48小时内上门维修，提供24小时维修电话。

	6.2
	附加必备条件：
提供符合上述参数和配置要求的详细配置清单；
列出上述已明确选件及未作要求但可提供选件的清单；
所有配置为同品牌原装产品(除注明要求例外)；
所有设备必须是全新的，未曾使用过的原装产品，禁止提供代工、贴牌产品；
提供所投产品的详细彩页，如彩页中没有涉及到相关技术参数，提供原厂技术说明书；

	七
	安装及验收要求

	7.1
	安装地点：由销售方免费将货送至医院安装现场

	7.2
	安装标准：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负责医院安装工作。设备进场安装期间对医院原有装饰面或构造物有破坏的需按原做法要求进行修复。设备安装产生的垃圾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外运

	7.3
	验收标准：应与产品原始样本技术数据及标书技术文件一致，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7.4
	属于计量强制检定设备，验收时需提供计量合格证

	7.5
	供应商应当根据医院管理要求，将提供的设备接入全院冷链信息系统，并承担接口费用。




三、供应商：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供应商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提供医疗耗材的内容。
4、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经营许可证，授权书，产品注册证等相关证件。
5、供应商应具备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产品配送权，无配送权限的将做无效处理。
四、报价文件：
 1、报价须带文件资料:①营业执照、②法人身份证等相关复印件、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④报价单。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
2、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1月24日北京时间12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3、报价文件报送方式：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院设备科，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
六、评定成交标准：
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老师                           联系电话：18358505681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东路222号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生殖楼一楼设备仓库办公室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2024年11月21日
